附件2
[bookmark: _Hlk121163945]基本工伤补充保险缴费及赔付项目标准
	缴费标准
	赔付项目
	责任描述
	伤残等级
	待遇标准

	企事业单位
	建筑工程
行业
	
	
	
	

	一至二类
	6-10
元/人/月
	1.工程造价0.3亿元(含0.3亿元)以下缴费比例1‰；
2.工程造价0.3-1亿元(含1亿元)缴费比例0.7‰；
3.工程造价1-5亿元(含5亿元)缴费比例0.4‰；
4.工程造价5亿元以上的缴费比例0.2‰。

	停工留薪期
护理补偿金
	经鉴定为工伤一级至十级的职工，采取定额补偿的方式支付停工留薪期护理补偿金。由承保商业保险机构按照伤残等级补偿标准一次性支付。
	一至二级
	[bookmark: OLE_LINK2]4-6万元

	
	
	
	
	
	三至四级
	3-5万元

	
	
	
	
	
	五至六级
	2-3万元

	
	
	
	
	
	七至八级
	1-2万元

	
	
	
	
	
	九至十级
	0.2-1万元

	三至四类
	7-13
元/人/月
	
	停工留薪期
工资补偿金
	经鉴定为工伤一级至十级的职工，采取定额补偿的方式支付停工留薪期的工资补偿金。由承保商业保险机构按照伤残等级补偿标准一次性支付。
	一至二级
	4-6万元

	
	
	
	
	
	三至四级
	3-5万元

	
	
	
	
	
	五至六级
	2-3万元

	
	
	
	
	
	七至八级
	1-2万元

	
	
	
	
	
	九至十级
	0.2-1万元

	五至六类
	10-20
元/人/月
	
	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偿金
	经鉴定为工伤五级至十级职工，用人单位与工伤职工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由承保商业保险机构按照伤残等级支付。
	五级
	7-11万元

	
	
	
	
	
	六级
	6-10万元

	
	
	
	
	
	七级
	4-6万元

	
	
	
	
	
	八级
	3-4万元

	
	
	
	
	
	九级
	2-3万元

	七至八类
	15-25
元/人/月
	
	
	
	十级
	1-1.5万元

	
	
	
	一次性伤残
津贴补偿金
	经认定、鉴定为工伤五级至六级的职工采取定额补偿的方式支付。
	五级
	2-3万元

	
	
	
	
	
	六级
	1-2万元

	
	
	
	一次性工亡
抚慰金
	因工伤亡，由承保商业保险机构支付给工亡职工家属或其受益人一次性工亡抚慰金。
	—
	5-20万元

	
备注
	1.伤残职工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偿金按照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30%支付；不足两年的，按照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60%支付；不足三年的，按照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70%支付，不足四年的，按照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80%支付：不足五年的，对应等级补偿金额的90%支付。
2.建筑工程项目保险期与我省建筑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规定的期限一致。
3.上述保险待遇可根据各地实际，进行动态调整或选择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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